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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—7 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

据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统计，1—7 月，全市共发生各类

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37 起、死亡 43 人，同比

事故起数减少 17 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21 人，分别下降 31.48%

和 32.81%。1—7 月全市发生较大事故 1 起，死亡 3 人，事

故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，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3 人、下降 50%。

7 月份，全市发生各类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事故

起数减少 5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5人，两项指标降幅均为 62.5%。

一、行业领域事故情况

7 月份全市有 2 个行业发生事故，其中：建筑业发生事

故 1 起、交通运输业发生事故 2 起。1—7 月各行业事故情况

分别是：

（一）交通运输和仓储业：发生事故 20 起、死亡 23 人，

同比事故减少 7 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11 人，分别下降 25.93%

和 32.35%。其中：道路运输业发生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 19

起、死亡 22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7 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11

人，分别下降 26.92%和 33.33%；仓储业发生事故 1 起、死

亡 1 人，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。

（二）建筑业：发生事故 6 起、死亡 7 人，同比事故起

数减少 3 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2 人，分别下降 33.33%和 22.22%。

其中：土木工程建筑业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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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数增加 1 起、死亡人数增加 1 人，两项指标增幅均为 50%；

房屋建筑业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3

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3 人，降幅均为 75%；房屋建筑装修装饰、

建筑物管道和设备安装业发生事故 2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事

故起数减少 1 起、下降 33.33%，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。

（三）商贸制造业：发生事故 6 起、死亡 6 人，同比事

故减少 3 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5 人，分别下降 33.33%和 45.45%。

其中：化工行业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

少 2 起、死亡人数减少 2 人，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降幅均为

66.67%；工贸行业发生事故 5 起、死亡 5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

增加 1 起、上升 25%，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。未接到烟

花爆竹行业事故报告。

（四）采矿业：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4 人，同比事故起

数减少 1 起，下降 25%，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。

（五）农林牧渔业：农业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 2 人，事

故起数与去年同期持平，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1 人、上升 100%。

（六）其他行业：电力生产供应业发生事故 1 起、死亡

1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3 起、下降 75%，死亡人数减少 4

人、下降 80%。

二、县（市、区）事故分布情况

7 月份，有 2 个县区发生事故，其中：红塔区发生事故

2 起、通海县发生事故 1 起。1—7 月各县（市、区）事故情

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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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起数
同比

死亡人数
同比

+,- +,- % +,- +,- %

合计 37 -17 -31.48 43 -21 -32.81

红塔区 7 -7 -50.00 8 -8 -50.00

江川区 3 -2 -40.00 3 -7 -70.00

澄江市 1 -4 -80.00 1 -4 -80.00

通海县 4 -2 -33.33 4 -3 -42.86

华宁县 4 -1 -20.00 6 1 20.00

易门县 2 -3 -60.00 2 -4 -66.67

峨山县 5 0 0.00 6 0 0.00

新平县 8 3 60.00 10 5 100.00

元江县 3 -1 -25.00 3 -1 -25.00

三、7月份主要特点

7 月份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，事故回落明显。7

月 22 日通海县、7 月 25 日红塔区各发生一起“十二类车辆”

道路运输事故、分别造成 1 人死亡；7 月 31 日红塔区房屋建

筑施工单位四川恒基盛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生 1 起高处坠

落事故、造成 1 人死亡，其余行业均未发生事故。与 5、6

月相比，7 月份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。

四、工作建议

当前仍在处于汛期和生产经营旺季高峰期，受高温、大

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和国际、国内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全

市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各类事故易发多发，建议抓



— 4 —

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级党委、政

府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，加强对当前安全

生产形势的分析研判，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

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。对当前监管工作存在的盲区、死角，

要进一步厘清行业部门监管职责，消除盲区死角；督促有关部

门严格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厘清部门监管对象，规范建

立监管对象清单并抓好责任落实，坚决消除监管盲区、死角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措施，扎实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

查整治 2023 行动。坚持问题导向，进一步细化完善重大事故

隐患判定标准和整改销号闭环机制，健全完善隐患排查责任倒

查机制，层层压实排查整治责任，深入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

排查整治 2023 行动，确保排查整治能够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

切实提高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质量。

（三）严格监管执法，坚决杜绝“宽、松、软”现象。各

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，坚持依法监管，结合监管行

业及特点，细化监管执法方案、措施，突出精准执法、规范执

法，坚决防止执法工作出现走过场、简单化等问题，有效根治

监管执法中的“宽松软”问题。要进一步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

任。

（四）切实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工作。严格落实领导带班、

专人值班、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，加强信息报送、应急

处置准备，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第一时间报告、第一时间

赶赴现场、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和救助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伤

亡和财产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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